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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锡 太 湖 学 院
锡太院发〔2022〕42 号

无锡太湖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辅修专业及

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，

培养复合型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，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才的

需求，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

性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

《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和《无锡太湖学院

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是对学有余力的全日

制本科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，按照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

学位培养方案修完相关课程，获得相应证书的学习方式。

第三条 辅修专业是指学生修读主修专业以外，同时跨

专业类辅修的另一专业。学生修满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

定的学分（不含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）且主修专业达到毕业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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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可申请辅修专业证书；修满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

的学分（含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）且主修专业达到学士学位授

予条件的可申请辅修专业学士学位。

第二章 辅修专业的开设和组织管理

第四条 辅修专业的开设应以现有专业为依托，原则上

学校已获学士学位授予权且招生的本科专业均可申请开设

面向非本专业类学生修读的辅修专业。学校支持开办学院依

托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合理申请开设辅修专业。

第五条 学校对辅修专业的开设实行动态调整机制。辅

修专业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、师资力量、办学条件以及学生

申请情况等确定并定期调整辅修专业目录。由开办学院根据

专业的办学条件和本科人才培养需求于每年 12 月底之前提

出申请，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论证。专家组论证通过后报学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、学

校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，并向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后，

由教务处于次年 6 月份统一发布。

第六条 辅修专业是学校本科教育的组成部分，纳入学

校正常教育教学管理体系，实行校、院两级管理。教务处对

辅修专业实行统一管理；辅修专业开办学院负责所设辅修专

业培养方案、招生简章的制定和实施。

第三章 辅修专业招生对象及条件

第七条 辅修专业招生对象为无锡太湖学院普通全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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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在籍在校学生。辅修专业一般从学生入学后第二学年秋

季学期开始修读。报名时间为每年的 7 月份，入学时间为每

年的 9 月份。

第八条 辅修专业的招生实行学生自主注册报名。学生

根据当年招生简章或通知要求在学校辅修专业报名系统中

进行注册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和辅修专业开办学院进行资格审

查，教务处审核后公布录取名单。

第九条 凡修读辅修专业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素质好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过校规校

纪处分。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学有余力，且有较强的自学能力，已

修完主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，无不及

格课程的学生。

（三）学生在校期间只能修读一个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

学位。

第四章 辅修专业教学管理

第十条 培养要求

（一）开办学院要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辅修专业特点，

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形势，参照同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，

制定特色化的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培养方案应能比较系

统地反映本专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，课程设

置以主修专业的必修课为主体，涵盖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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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核心课程等，培养方案总学分控制在 40 学分以内，其中

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 25 学分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不低于 8

学分。辅修专业课程原则上与对应主修专业的相同，包括课

程名称、课程代码、学分、课程性质、考核方式等。

（二）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开办学院制定，报教务

处审核批准，并在学生入学前公布。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制定及后期调整均须报教务处审核、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教学组织形式

（一）辅修专业课程教学管理与学校常规课程一致，原

则上辅修专业课程开课与主修专业同步。

（二）辅修专业是否开班、开班方式由开办学院根据学

生人数确定，原则报名修读学生在 40 人及以上的专业单独

开班，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自习时间或双休日；不足 40

人的专业采取跟班修读方式进行，学生应在每学期规定的时

间内完成辅修专业课程的网上选课，参加课程学习。

（三）日常教学管理由开办学院负责，包括课程安排与

调度、教师选派、考试组织与实施、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、

班主任选派、成绩管理等。

第十二条 学籍管理

（一）学生参加辅修专业学习，不变更学籍，仍由主修

专业所在学院管理。

（二）辅修专业实行规定学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制度，

学制二年。辅修专业的学生必须在主修专业规定的学习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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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完成主修和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。

（三）学生主修专业已符合毕业条件或学士学位申请资

格，若未能完成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学位课程学分，可自行

决定是否通过申请延长其主修专业学习年限来完成。主修专

业与辅修专业学习年限同时终止。

（四）学生若要中途退出辅修专业学习，需本人提交书

面申请，经开办学院、学生所在学院同意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十三条 课程与成绩

（一）辅修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，且主

修专业课程学分大于或等于辅修专业课程学分，可申请辅修

专业课程免修，经开设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同意，教务处审核

后，成绩标注为“免修”，给予课程学分，不记入平均学分

绩点（GPA）；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不得申请免修；免修课程总

学分累计不得超过 6 学分。

（二）辅修专业课程教学和考核要求应与主修专业要求

相同，课程考核不及格者不设补考，但可重修。

（三）辅修专业课程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单独管理，

课程成绩不参加主修专业 GPA 计算，不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

依据。学生若获得辅修专业证书或辅修学士学位，毕业时辅

修专业课程成绩单存入学生个人档案；学生未完成辅修专业

学习，可出具辅修专业课程成绩证明。

第十四条 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授予和证书管理

（一）学生辅修专业或辅修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申请与主




